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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公租房？受理手续怎样办理？

2016年杭州公租房受理工作正式启动
核心问题大汇总

记者 田小园 通讯员 房轩中

本周一，2016 年杭州公租房受理工作正式启动。与往年不
同的是，今年将同步启动杭州市本级公租房货币补贴的受理，符
合条件的申请家庭（不含萧山、富阳、余杭，下同）可选择实物配租
或者货币补贴。

受理通告发布之后，公租房受理工作受到了杭州市民的广泛
关注，记者采访了住保办负责人，并就市民关心的问题进行整理
解答。

公租房保障对象包括城市中等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和创

业人员三类群体。其中：

（一）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人具有市区常住城镇居民户籍5年（含）以上；

2.申请家庭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48316元；

3.申请家庭在市区无房。

（二）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人具有市区常住城镇居民户籍，或持有市区居住地公安机关签发的有

效期内的《浙江省居住证》（或《浙江省临时居住证》）；

2.申请人具有中级（含）以上职称，或高级（含）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本科及以

上学历且毕业未满7年（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不受毕业年限限制）；

3.申请人在市区用人单位工作，并签订1年（含）以上劳动合同，且连续缴纳住

房公积金或社会保险金 6 个月（含）以上，或持有市区营业执照和 1 年（含）以上完

税证明；

4.申请家庭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48316元；

5.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市区无房；

6.申请人（配偶）直系亲属在本市区无住房资助能力，具体标准如下：申请人

（配偶）直系亲属在市区拥有 2 套以下住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小于 50.55 平方米

的，认定为直系亲属在本市区无住房资助能力。

申请人具有副高级（含）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其申报的经济收入不

作为审核条件。

申请家庭全体成员（含未成年子女）以及未作为申请家庭成员的申请人父母、

子女及申请人配偶的父母在杭州市区范围内的下列房产应纳入房产建筑面积核

定范围：

（一）上述人员拥有的房产〔包括已签订购买合同（含预售合同）的房屋〕；

（二）上述人员承租的公房；

（三）上述人员房屋已拆迁的，按拆迁补偿安置的实际面积核计；2009 年 2 月

10日以后按照《杭州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的实施意见（试行）》（杭政办函

〔2009〕50号）进行货币补偿的，按该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四）上述人员有农村批地建房的，按农村批地建房面积核计；

（五）享受市级经济适用住房保障资格而选购非市区的市级经济适用住房房

源，以合同建筑面积或房屋所有权证面积核计。

以上房产因买卖、赠予、离婚析产等原因已转让 5 年以上的，不纳入房产核定

范围。5 年期限的计算口径以房屋所有权证或租赁证更名日期为起点，以提交公

共租赁住房申请时间为终点。

审核的收入为上年度（2015年1-12月）可支配收入。

收入证明提供说明：

1.有工作单位的，提供社险部门出具的上年度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记录证明和

地税部门提供的上年度个人所得税缴纳记录证明，由单位出具收入证明并附收入

详细清单，经申请人确认后，由单位在收入证明、详细清单上盖章确认；

2.个体经营人员，提供商户出具的收入证明并附收入详细清单、营业执照复印

件、上年度国（地）税局的税务清单原件，填写上年度收入情况的说明及承诺；

3.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复印件和辖区劳动保障站出具的上年度退休工资清单；

4.持失业证人员，持就业援助证人员填写“待业”，出具上年度全年注册有效的

《失业证》或《就业援助证》复印件，填写上年度收入情况的说明及承诺；

5.与街道社区签订过灵活就业协议的人员，提供上年度灵活就业协议复印件

并填写上年度收入情况的说明及承诺；

6.农业户籍无业人员，提供村委会务农证明并填写上年度收入情况的说明及

承诺；

7.全日制在校学生填写“在校生”，提供注册有效的《学生证》复印件；

8.现役军人，提供《士兵证》或《军官证》复印件、部队出具的收入证明及符合杭

州市区安置条件的证明原件。

9.自主创业的，提供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并附收入详细清单、营业执照复印

件、工商备案的公司章程复印件、上年度国（地）税局的税务清单原件、上年度公司

利润表复印件，经申请人确认后，单位在收入证明、详细清单、利润表盖章确认。

今年市本级公租房推出实物房源 3045 套，分布西

湖区、拱墅区、滨江区、江干区的 9 个公租房项目，空间

分布合理，区域配套成熟。其中，萍水人家 770 套、塘北

地块 828 套、玲珑府 105 套、晴好轩 52 套、红郡公寓 105

套、繁华里 145 套、景运人家 369 套、璞悦湾 350 套、春江

郦城321套。

持有民政部门核发且在有效期内的《杭州市城市低

收入家庭认定证明（住房保障专用）》、《杭州市困难家庭

救助证》、《杭州市区级困难家庭救助证》等的低收入家

庭，可向住保房管部门提出租金减免申请，经审核批准

后，从申请次月起至上述证明有效期内可按规定享受租

金减免。

申请家庭可选择实物配租或者货币补贴其中一种，

不能叠加。另外，申请家庭不可同时参加廉租住房、公

共租赁住房或高层次人才住房申请，申请家庭中有一人

现已作为廉租住房或高层次人才住房申请人，且在审核

阶段的，均不可参加公共租赁住房申请。

申请家庭取得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保障资格后，

如欲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保障的，应先放弃货币

补贴保障资格，且至货币补贴保障资格有效期届满后方

可申请；同样，已享受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保障的家

庭，租赁期限（3 年）届满后，若想申请公租房货币补贴，

需退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后，可以按规定申请公共

租赁住房货币补贴，但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累计保障期

限不得超过规定期限。

申请家庭正在享受廉租住房货币补贴保障的，可以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保障。申请家庭在签订公

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前，须先注销廉租住房保障资格，

并退回签订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次月起的廉租住房

货币补贴。

已享受廉租住房货币补贴保障的家庭，因经济收入

情况发生变化后不符合保障条件的，《杭州市区廉租住

房保障资格证》有效期届满后，享受三个月过渡期保障

的，自过渡期届满后，如符合准入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

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未享受三个月过渡期保障的，

自保障资格证有效期届满后，如符合准入条件的，可按

规定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保障。

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按月发放，由住房保障管理

部门直接发放至房屋出租人指定银行账户。货币补贴

保障对象可提供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

行、交通银行、杭州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

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

行、广发银行等 15 家银行卡，一次最多领取 6 个月的货

币补贴款。货币补贴金额大于同期房屋租金部分的，发

放至保障对象个人银行账户。

符合哪些条件可申请2016年市本级公租房？符合哪些条件可申请2016年市本级公租房？

哪些房产
须纳入申请家庭房产建筑面积核定范围？

收入证明如何提供？

今年公租房推出了哪些房源？今年公租房推出了哪些房源？

房源租金和交付时间

已申请公租房实物配租或正在轮候
能否申请公租房货币补贴？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能否互换？
已申请公租房实物配租或正在轮候
能否申请公租房货币补贴？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能否互换？

正在享受廉租住房货币补贴保障的
能否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保障？

货币补贴如何发放？

（元/平方米·月）


